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系學會社團組織章程 
107.09.09條例內容修訂 

107.09.26 經第一次系大會通過 

110.11.10條例內容修訂 

110.11.24經第一次系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系學會定名為「應用哲學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本會)，簡稱 「應哲系會」 

第二條 社團社址於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系辦公室。 

第三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謀求應用哲學系全體會員之福利。  

        二、 提供應用哲學系相關活動機會。 

        三、 增進師生間之溝通與學員交流。  

        四、 建議應用哲學系系辦公室給予教學規畫。 

 

第二章 指導老師  

第四條 本會指導老師由系主任擔任之。 

第五條 本會設指導老師一人，其職掌如下： 

       一、 指導並審核學生活動之計畫及預算。  

 二、 輔導本會之策劃及推動。 

       三、 對所屬各部門工作之指導考核。  

       四、 其他有關本會相關活動事項之指導。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 凡本校應用哲學系在學學生，且依規定繳納會費者，皆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七條 會員每學年應繳交會費新台幣伍佰元整，且為一年缴交一次,於本會制定時間內由總務組負責

收取。 

第八條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應聘擔任本會之各項職務。  

       三、享有本會各項權益。 

       四、參加本會各項活動均享有會員價(視當次活動而定)。 

第九條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一、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本會決議。 

       二、準時繳納會費。  

       三、協助本會各項事務之推動。  

       四、維護本會會譽。 

第十條 凡為本校應用哲學系在學學生，若未依規定繳交會費者，不得享有任何會員福利；若欲參加

由系學會所舉辦之活動，系學會有權收取參加費用。 

 



第四章 會長、副會長  

第十一條 本會設會長一名，由本會會員經公開公平公正選舉而出。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及

代表本會出列席學校相關會議。  

第十二條 本會設副會長一名，協助會長處理行政事宜。 

第十三條 會長與副會長之選舉罷免辦法，於本章程第十章說明。  

第十四條 會長一經選舉當選之後，若非經指導老師同意者不得辭職。 

第十五條 會長之職責如下：  

一、處理本會重要事務。  

二、經指導老師同意聘用或解任本會各部負責人。 

三、負責各部門間之聯繫。 

四、定期向學校有關單位反映學生意見。 

五、主持本會幹部會議。  

第十六條 副會長之職責如下：  

一、協助會長及處理各組織協調功能。 

二、當會長不克行使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其職權至任期屆滿為止。 

三、於社團評鑑時整合其管理部門之評鑑資料。 

 

第五章 行政組織  

第十七條 本會常設下列各單位，職權如下： 

一、 文書組：設組長一人，負責文書資料處理、檔案歸類、會議通知會議記錄等事宜。 

二、 總務組：設組長一人，負責財務管理、報告財務事項及庶務工作。 

三、 視設組：設組長一人，負責發行系學會會會刊，系學會相關之活動海報、場佈之設計

與製作。 

四、 公關組：設組長一人，負責對外聯絡、接洽贊助廠商，並建置與管理系學會網站。 

五、 活動組：設組長一人，負責全校性各項活動之籌劃，宣傳系學會相關訊息，執行及研

發各項新型的活動等事宜。 

六、 器材組：設組長一人，負責系學會各項器材之管理以及舉辦活動所需器材及場地之租

借，並制定系會器材租借之規章與執行辦法。 

第十八條 會長得依其政見或需要，經指導老師同意設置前條規定外之臨時組別， 其存續時間至該屆

任期期滿日為止。 

第十九條 系會幹部應對本系會所決策之事項及所屬系會職務負責。 

 

第六章 任期 

第二十條 本會正、副會長任期均由當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一條 各部門組長任期均由當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章 學生監察委員 

第二十二條 本會設學生監察委員一名，由本會會員經公開公平公正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第二十三條 學生監察委員召開會議時，正、副會長及各組組長有到會做工作報告之義務。 

 



第八章 會議與任務 

第二十四條 會長定期召開本會幹部會議，每兩周舉辦一次(寒暑假停開)， 

           會長為當然主席，其議事範圍如下：  

一、商議待辦事項及實施步驟。  

二、向系方反應有關學生之意見。  

三、協調各組別推動本會各項工作。  

四、商討各會員之困難，有關共同性問題及社團推展事宜。 

五、籌辦活動。 

六、分配、協調、推動活動。 

七、檢討並改進本會各項興革事項。  

第二十五條 會長應於幹部會議中報告社團財務狀況、各項活動進度及反映意見辦理情況，讓社團各

部門負責人能充份瞭解本會目前運作情況。 

第二十六條 每周召開的幹部會議，所記錄下的會議記錄於下周會議前繳交給指導老師。 

第二十七條 會長每學期必須召開期初會員大會、期末會員大會。 

 

第九章 經費 

第二十八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經學校核定之有關補助費。 

三、本會經費存款孳息。  

四、其他經費。  

第二十九條 會長應於每月 15 日之前公布上一個月的財務報表於系學會公布欄。  

第三十條   本會課外活動費之使用，需經由本系學生監察委員審議後，始可動支。 

 

第十章 選舉罷免法 

第三十一條 選舉者、候選者之身份須為本校應用哲學學系在學學生，且為本系會當然會員。  

第三十二條 選舉者應於規定投票時間至指定場所投票，投票方式以無記名單記投票為主。  

第三十三條 候選者選舉，以得票較多數者當選；票數相同者，現場以抽籤決定之。 

第三十四條 當選者罷免，得由本會會員向社團指導老師提出罷免案，並且獲取同意。 

第三十五條 罷免案提議者，須於十五日內連署人數達半數以上，並應指定時間與場所，以無記名記

票方式，由得票最多數之項目為罷免案最終成果。 

第三十六條 罷免案提議者、連署者須為應用哲學系在學學生，且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十一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系學會各級幹部均為無給職。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系大會通過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